
 

长沙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3 年长沙市科协项目申报指南 
 

各区县（市）科协，各市级学会，园区、企事业科协，机关各

部室、直属事业单位及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长沙

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 年）》，

根据我市“十四五”规划和 2023 年科协事业发展需要，按照

《长沙市科协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现将 2023 年市科协

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       

    一、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区县（市）科协、市级学会（协会、研究

会）、市级以上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普示范基地、园区、企

事业单位科协、市科协直属事业单位及相关社会组织、单位和

专业机构。 

2、申报单位须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制、规范的财务管理

制度及合格的财务管理人员或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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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代理记账。 

3、申报单位应具备实施项目的工作条件和专业人员，熟

悉本领域前沿发展动态。 

4、申报项目应符合本指南中规定的“项目类别”，符合

国家有关政策。 

5、项目立项的依据充分，目标设置科学，实施方案具有

可行性，预算分配合理。 

6、项目申报要立足科协工作职能，有利于科协事业发展，

示范性、引领性、前瞻性、创新性强，具有可以预见的实施前

景和经济、社会、环境、生态效益。 

二、项目类别 

根据《长沙市科协项目管理办法》，项目分为四个类别。 

A、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1、科技与经济融合专项。包括以“三高四新”、强省会

战略为导向，落实“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相关工作。聚焦

22 条产业链而开展的科创资源共建共享、“科创中国”数字

平台建设、科创需求对接合作和技术咨询服务等活动。 

2、院士专家、海外专家长沙行活动专项。包括以产业链

建设为重点，组织院士专家、海外专家进园区（进企业）开展

的调研对接、技术咨询和产业交流等活动。 

B、公众科学素质建设 

1、科普品牌活动专项。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活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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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普日”系列活动和特色科普活动等。 

2、科普信息化专项。科普信息化平台建设及活动、科普

e 站、科普信息员队伍建设、科普中国传播及分享等。 

3、科普设施建设和科普资源开发专项。包括科普教育基

地、科普公园、科普小镇建设及现有科普场馆的免费开放与整

合利用，科普资源的集成与开发、科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等。 

4、科普惠民专项。科普惠农益民、农村实用技术推广、

科普助推美好生活、乡村振兴基层科普服务能力提升、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站建设及服务、科普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科技惠民、科学普及等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志愿服务

队伍建设及活动。 

5、青少年科技教育专项。优秀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评定、

科技教育阵地建设、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青少年

科普研学活动等。 

6、乡（镇、街）、村（社区）科协（科普）组织建设，

基层科协组织力“3+1”工作，科协工作和科协组织向乡镇街

道社区有效延伸典型培育。 

C、学会建设与学术交流 

1、学会能力提升计划专项。包括市科协所属学会开展规

范化建设，学会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改革，提升能力载体建设，

学术交流、论文评选、科学普及、科技交流、科技服务、科技



 

4 

 

工作者继续教育等活动及学会联合体建设。 

2、市科协团体会员、联系会员开展学术技术交流、科学

普及、科技服务等活动。 

3、高校科协学术技术交流、高校科协学风道德建设等活

动。 

D、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1、服务科技人才专项。包括专业人才队伍培育，创新方

法培训、科技工作者培训等活动。 

2、优秀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宣传。 

3、科技工作者服务平台建设。 

三、申报流程  

1、网上申报。项目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自行在市科协

网站（http://kx.changsha.gov.cn/) “科协项目管理系统”注册

成功后，按照申报项目所属的类别，填报《长沙市科协项目申

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申报重点项目（即申报资助资金

在 15 万元（含）以上的）还需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  

2、初审。各区县（市）科协负责对所在区域内申报的 B

类项目进行初审，并签署推荐意见。其他项目直接由市科协相

关归口业务部门初审。 

3、审核。各归口业务部门对归口项目初审后，由项目管

理办公室分类汇总后，提交市科协驻会主席办公会集体研究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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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交书面材料。通过驻会主席办公会审核的项目由项

目申报单位下载项目申报书（用 A4 纸打印一式五份，申请重

点项目还需同时提交“可行性报告”一式五份），填报签章后

报市科协各归口管理部门，经各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审核无误的

项目申报书（纸质版）送市科协项目管理办公室分类汇总。 

四、申报要求 

1、申报项目应符合本指南中规定的申报条件、申报类别

和其他相关要求。申报单位名称必须与银行账户开户名称、单

位公章完全一致。 

2、申报单位应有较好的完成项目的基础条件，项目原则

上要求当年完成。 

3、原则上不接受以往承担项目未结题或未验收的申报单

位申报新项目。 

4、申报单位如存在不良信誉记录，不接受其项目申报。 

五、咨询电话 

普及部    84123965 （B 类项目分管部门） 

学会部    84113657 （C 类项目分管部门） 

市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85450237 （A、D 类项目分管

部门） 

申报系统技术服务      万璐兴   18974078383 

汤  韬   15616252518 

 


